重庆天原化工有限公司

四氯乙烯氯化反应器维修
竞争性比选文件

服务采购人: 重庆天原化工有限公司

编制日期：二○二五年九月八日
第一部分　比选内容
本次竞争性比选项目已经重庆天原化工有限公司批准，邀请人为重庆天原化工有限公司。现已具备竞争性比选条件，诚邀你单位参加。

一、项目范围：重庆天原化工有限公司甲烷氯化物分厂四氯乙烯工段四氯乙烯氯化反应器R01101维修，主要内容为反应器解体检查、下封头更换、下半部约2.5米筒体更换等维修相关工作。

二、项目时间：2025年9月。

三、项目地点：涪陵区白涛街道重庆天原化工有限公司

四、项目要求：

1、本次报价采用包干价，需包含所有人工、运输（维修完成后返厂运输费、封头及镍合金板材运输至维修厂家费用）及材料费用（封头、镍合金板材除外）。
2、税率要求：报价文件需明确税率。

3、资质要求：报价文件中需附营业执照等相关资质证明材料（加盖公司鲜章）。
4、付款：请明确付款方式。

5、维修时间：以通知为准。

6、本次服务将选择最低价报价单位为服务单位，不排除比选小组会针对报价进行二次价格谈判。
五、报价函递交时间和收件人

   若贵公司有意参与，请于2025年09月16日下午2点前将报价文件加盖公章送至重庆市涪陵区白涛工业园区重庆天原化工有限公司设备能源部，电话15803656844（报价文件封面需备注贵公司名称）
联系人：曹昌平   联系电话：15803656844  
第二部分　参选须知及程序

一、比选须知：

1.采购内容及范围

本次采购内容：重庆天原化工有限公司甲烷氯化物分厂四氯乙烯工段四氯乙烯氯化反应器R01101维修，主要内容为反应器解体检查、下封头更换、下半部约2.5米筒体更换等维修相关工作。                                                                   
时间要求：合同签订后，设备运至供方现场后30天交货 。 
服务地点：中选的维修厂家内。  
费用：参选人应该承担所有参加本次比选有关的费用。不论比选的结果如何，比选人均无义务和责任承担这些费用。
 结算方式及期限：维修完毕并经比选人验收合格并开具全额增值税专用发票后，比选人按合同约定条款付款，付款采用电汇或银行承兑汇票的方式支付。                    
2.资金来源

2.1本次项目采购的资金已经落实，比选人将按合同支付。

3.参选人要求
3.1 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产业活动单位或者企业法人。具有圆满履行合同的能力，在法律上和财务上独立并能合法运作，具有独立订立合同的资格。

3.2 参选人在专业技术、设备设施、人员组织、业绩经验等方面具有安全生产、质量控制、经营管理的相应的资格和能力，具有履行合同的能力。

3.3 未发生过重大违法或商业贿赂行为。
4.比选程序

4.1采购评选委员会

本次评选采用最低投标价法，成立评选委员会，由3人及以上单数组成。
4.2采购评选程序
4.2.1参选文件应由参选人在规定的时间、地点递交。
4.2.2比选开始前，比选小组首先检查报价文件是否密封完好，再打开参选文件根据竞争性比选文件相关要求进行详细评审。
4.2.3所有单位评审完成，比选小组将在评审合格的参选文件中选择最低价报价单位为服务单位。（不排除比选小组会针对报价进行二次价格谈判）
4.2.4比选过程由比选人指定专人负责记录，并存档备查。
 4.3签订合同
       成交参选人的报价表、比选过程表及其相关资料等均作为签订合同的依据。
第三部分：合同条款
氯化反应器维修合同

供方：                                                         合同编号：            
需方：重庆天原化工有限公司             签订日期：              签订地点： 重庆市涪陵区白涛街道 
经与业主技术交流，了解设备目前使用工况，根据《民法典》之规定，供需双方在自愿、平等、公正的基础上经友好协商，就甲烷氯化物氯化反应器维修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一、维修内容及价格                                            

	序号
	名  称
	维修内容
	数量
	单价（万元）
	总价（万元）
	备注

	1
	氯化反应器

（位号:R01101）
	反应器下部维修
	1台
	
	
	

	合计金额（大写）：（￥：）

	备注：1、含  %增值税，含运费。

      2、整体设备交货周期为：设备运至供方现场后  天交货。


二、产品技术标准及质量要求

按GB/T150-2011《压力容器》，JB/T4756-2006《镍及镍合金制压力容器》相关标准验收。供方对维修质量负责。                                                                                                                              

产品交货地点、运输方式、运费负担
按下列执行：1、交货地点：需方厂内交货。2、运输费用由供方承担、供方厂内卸车由供方负责，货到需方厂内由需方负责卸货。                                  

四、担保方式：运输保险费用由供方承担 。 

五、 维修金额

经双方友好协商与谈判，最终决定本工程价为（小写：￥元）含增值税 %。

若设备在维修过程中发现其他需要维修的，维修费用由供、需双方协商确定。
付款方式
。                                                                 

七、 本合同解除条件：由于不可抗力导致的该合同无法执行，双方友好协商处理该合同一切事宜。                                                                          

八、违约责任：本合同从双方签定之日起生效，供、需双方如有违约，由违约方承担经济损失和法律责任按《民法典》执行 。                                                                    

九、合同争议方式：供、需双方协商解决或提交需方当地人民法院起诉解决 。                                                                                                                   

十、其他约定事项

1、本合同壹式叁份，供方壹份，需方贰份，且均具有同等效力（传真件有效）    

2、需方责任：设备维修前，需在业主单位厂内进行清洗，符合安全维修条件后方能返修

3、供方责任：①维修单位须按指定材料进行维修。                                                                                                                        
②维修焊接方法：同种材料间采用对接焊，异种材料间采用塞焊。                                          
③焊接材料选用：按压力容器相关标准正确选用焊材。                                                                                              
④基层筒节对接焊缝采用100%-X射线检测，AB级Ⅱ级合格，覆层筒节对接焊缝和塞焊缝部位采用100%-PT检测，Ⅰ级合格。                                                                                
⑤盛水试漏或微正压检测，确认无漏为合格。
4、本合同项下的任何权利、义务皆不得转让给任何第三方，不得设立任何担保权利。                                                           
	供方

供方（章）：
地址：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电话：

开户行：

账号：

行号：
	需方

需方（章）：重庆天原化工有限公司

地址：重庆是涪陵区白涛街道
法定代表人：潘华
委托代理人：曹昌平
电话：023-64689518
开户行：建行重庆涪陵分行
账号：50001314500050200153


